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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财政 70年 ： 中流击水 潮涌潇湘
湖南省财政厅｜曾铁铮 刘泆巧

历史长河总是以波澜壮阔致敬百折千回；时代交响

总是以嘹亮恢弘升华万曲千音。七十年的光辉历程，是湖

南财政人筚路蓝缕，矢志不渝的赤诚；七十年的锦绣前

行，是湖南财政人敢为人先，创新超越的见证。

雄关漫道（1949—1978）

一九四九年八月，湖南和平解放。在涌上街头欢迎解

放军入城的群众中，打出了“开动机器，为人民的新中国

而生产”的标语，表达出经历战火洗礼的潇湘大地，渴盼

重塑社会经济秩序、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民心民愿。

生产要发展、生活要改善，首要任务是做强财力，发

展经济，湖南财政人把准时代之需，相继出台《湖南省

1949年度公粮征收暂行办法》《湖南省1950年农业税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湖南省契税施行细则》《中南区土地改革

地区农业税暂行条例》等制度文件，通过一系列的财税改

革措施，到1952年湖南共发展了国营企业88个，地方国

营企业587个，公私合营企业122个，其中大型现代工业

企业237个。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7.81亿元，较1949年增

长80.85%，基本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现

金出纳平衡，湖南财政状况日渐好转。

1953年，新中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

计划时期，在此期间，三湘大地激情迸发，株洲硬质合金

厂、株洲电厂、三三一厂等7个苏联援建国家级重点项目

上马，全国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38个安排在湖南。

开疆拓土，广纳财源，通过不断的探索，以计划经济

统收统支为主要特点的财政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集中

力量办大事，为支持进行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其他各

领域改革奠定了重要的财力基础。到1978年，湖南财政

收入跃升到28亿元，较1950年增长了13倍。

春风不忘（1979—2012） 

春天的故事记忆犹新，春天的浪潮奔涌朝前。1978

年，当新中国拉开改革开放的帷幕，湖南财政改革踏上了

新征程。1月1日，湖南正式撤销省革命委员会财政金融

局，设置省财政局，开始了第一轮的财税改革。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分灶吃饭型财政。为了释放经

济活力，调动发挥地方政府的自主权与积极性，“大锅饭”

财政开始向“分灶吃饭”转型。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

革的浪潮中，湖南财政首先迈开了改革的步伐。1979年，

国有企业利润留成；1980年，实行财政管理体制“划分

收支、分级包干、分灶吃饭、一定五年”；1982年，开征

燃油特别税；1990年，湖南省开始财政亿元县建设试点，

并在当年实现了财政亿元县零的突破，为1991年开始的

“3581”财源建设规划积累了经验。这一系列的改革，犹

如一声声春雷，响彻湖湘大地，极大地改变了全省社会经

济面貌。1992年，全省财政收入92.78亿元，当年省财政

重点扶持的14个县市完成财政收入8.54亿元，比上年增

长24.82%，重点扶持的14个乡镇中有8个乡镇提前一年

实现财政收入超过1000万元目标。工农业发展势头强劲，

为财源建设提供源源不尽的活水。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1993年，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实

施，使国家财政秩序为之大改，中央财政重获活力。全国

启动了影响深远的分税制改革，由“包干制”转向“分税

分收”。1994年，湖南第一时间在全省范围内实行了以分

税制为核心的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财政分配关系，

初步形成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湖南财政开始大

踏步向改善民生的公共财政转变。2005年，按照党中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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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统一部署，湖南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取消农业税。2010

年“省直管县”应运而生登上历史舞台，全省79个县市纳

入改革范围，实行财政体制、转移支付、资金调度、债务

管理、收入计划、财政结算等六个方面直接到县，省级调

控能力极大加强，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得到有效激发。

财政体制的放活，带来的是财政收入的几何级数增

长。1993年全省财政收入成功突破100亿元，2007年突破

1000亿元大关，2012年实现2938亿元。做大收入“蛋糕”

的同时，湖南财政始终不忘民生，财政支出向民生大力倾

斜，在民生保障众多领域实现破冰。1978年，全省财政支

出为24亿元，其中民生支出仅有不到5亿元，占比不到

20%；2013年，财政支出为4691亿元，民生支出跃升到

3105亿元，比重提高到66.2%，科教文卫与社会保障等重

要民生领域得到极大改善。

筑梦潇湘（2013—未来）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拉开了全面

深化改革的宏伟序幕。湖南财政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严格落实省

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从

严治党，财政党建特色频显，财政风纪日益向好，财政队

伍蓬勃发展，为各项改革攻坚工作的扎实推进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2018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收入2860.8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4843.1亿元，比2012年增长

64.8%。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479.2亿元，比2012年增

长77.1%。

（一）以改革之劲，破解财政发展难题。科学的财税

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

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全面深化改革，湖南财税体

制改革敢为人先。

财税管理体制改革率先推进。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

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增值税四档税率简并至三档，逐步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顶格执行中

央减税降费各项政策，停征所有省级行政事业性收费，有

效减轻企业负担。大力推进预决算公开，2012年，启动部

门预算和“三公”经费公开，2016年，在全国率先建立预

算公开负面清单，做到“非涉密，全公开”，几年以来，预

算公开透明度一直名列前茅。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实现

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金经营预

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四本预算”统筹、统编、统批、统

管，探索编制债务预算。

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快速推进。2013年，将各级政府

收支预算全面纳入绩效管理，做到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

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

果有应用，这一创举连续三年荣获全国预算绩效管理工

作“一等奖”。2019年5月，出台了《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的实施意见》，预算绩效约束持续强化，财政资源配置

效率不断提高，政府治理方式发生深刻变革。

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坚实推进。2017年以省政

府名义，率先在全国出台《湖南省水利财政事权与支出责

任划分改革办法》。今年4月该项改革继续在基本公共服

务领域取得突破，目前，已在教育、科技、卫生、交通等

领域全面推进，这标志着湖南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之路上，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二）以财政之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

大就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实现

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聚焦高质量发展，湖

南财政时不我待。

大力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抽调专干力量组成专班

人马。将政府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并实行限额控制。

探索编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中期融资债务规划。全面实

施地方债自发自还，有序推进存量债务置换。建立债务风

险评估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督促高风险地区切实化解

风险。加大债务信息公开力度，在全国率先公布省级债务

综合报告。出台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工作考核细则、隐性债

务化解激励办法……一系列有力的“组合拳”，搭建起湖

南省政府债务风险防控的制度藩篱，守住了防范化解系

统性风险的红线，夯实了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推动出台财政贯

彻落实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20条政策、“科技十条”、

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16条措施、企业研发财政奖补办

法，健全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制度。成功承办第四届对非投

资论坛，对接中非经贸博览会永久落户长沙。衡阳、湘潭、

岳阳、长沙、郴州综合保税区先后获批，株洲成功申报保

税物流中心，离岸退税政策落地长沙、张家界。岳麓山国

家大学科技城、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两山”建设如火

如荼，制造业之都生机勃发，国际范的水陆空交通运输港

正在将创新的湖南与世界相连。

（三）以为民之心，夯实民生事业基础。谋民生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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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民生之忧，补民生短板，湖南财政始终坚持用公共财政

的钱办老百姓关心的事。近年来，全省民生支出占比保持

在70%左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让百姓共享发展成果。

2016—2019年上半年，省财政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319.79亿元，整合财政涉农资金578亿元，筹措易地

扶贫搬迁资金410.5亿元，投入脱贫攻坚战。截至目前，

全省51个贫困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682万人，贫困村

6923个，已实现31个贫困县摘帽，约600万人口脱贫，

6200多个贫困村出列。脱贫攻坚工作考核被评为“综合评

价好”省份，获得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2013—2018年，

全省生态环保资金投入总额达到1682亿元，年均增速为

12.1%，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从3.36%提高到5%。

推动出台《湖南省环境空气质量奖惩办法》，青山绿水间，

彰显着湖南财政在环境污染防治上的努力。

“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实实在在的投入，诠

释出湖南财政人的民生情怀，2018年，民生支出提高到

5241.5亿元，占财政支出比重达到70.1%。公平优质教育、

就业创业保障，企业基本养老金“十四连调”，医疗卫生

投入不断加大，老百姓的幸福感不断增强。

责任编辑  雷艳

青海财政：不忘初心启新航
青海省财政厅

青海省地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东北部，因境内有

全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而得名，是长江、黄

河、澜沧江的发源地，被誉为“江河源头”“中华水塔”。这

里山河壮美、疆域辽阔，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山脉高

耸、冰川屹立、河流纵横、湖泊棋布。这里历史悠久、民

风淳朴、民族众多，54个民族603万余人相互交融、团结

奋进，文化宝藏丰厚多彩，宗教源流博大精深，民族风情

异彩纷呈。这里自然环境艰苦，气候变化无常，地质结构

复杂，生态环境脆弱，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受宏观经

济环境影响面对挑战不断增多，推动青海经济社会健康

持续发展，任务繁重、责任重大。

伴随着改革发展的历史迭代，青海财政见证了全省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

也走过了不平凡的光辉历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省财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力弘扬“新青海精神”，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财政部等国家部委的大

力支持下，秉持“科学理财、服务民生、追求卓越、同舟

共济”的青海财政精神，紧紧围绕科学发展、改善民生、

保护生态三大历史任务，深入实施“五四战略”，奋力推

进“一优两高”，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作出了

积极贡献。

组织机构不断发展壮大

1949年新纪元的曙光照亮青藏高原，青海省财政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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